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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部长苗圩

工信部将抓紧制定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

“僵尸企业”总体方案，协调出台扶持措施。

对工信部而言，一定要注意把处置“僵尸企

业”和产业重组、化解过剩产能紧密结合起来。

方案将坚持多兼并少破产的原则，妥善安置好职

工，引导“僵尸企业”平稳退出；同时进一步优化

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积极推进破局性、战略

性兼并重组，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集

团。

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多措并举，工信部将通过

严格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利用工业企业结构

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加大特困行业过剩产能化解

力度；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试点；研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风险损失共

担机制。

工信部2016年将制定实施机械、汽车、轻工、

纺织、电子、建材等重点行业分业施策专项方案，

支持困难行业加快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实现

产品升级、转型转产、扭亏增盈。

压缩产能也好、处置“僵尸企业”也好，主要

是以地方为主来提出方案。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

“僵尸企业”对于中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

提质增效是一个大的障碍，是当前的心头之患，

也是企业减利的最大出血点。所以，中央和国务

院下决心处理“僵尸企业”已经提到议事日程。

初步想法是以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为方向，

坚持分类处置，因企施策，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坚持企业为工作主体，坚持依法依规，确保稳定，

立足于优化存量，拟采取深化改革、减员增效、清

产核资、债务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多种措

施，来加快处置“僵尸企业”。

关于国有“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和细则，国

务院国资委还在进一步研究。

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

在治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实

际情况分类施策。

亏损央企的情况有多种因素，有的是行业周

期，有的是政策性亏损，有的是布局不合理的问

题，也有技术跟不上市场形势，还有内部管理的

问题。所以，在治理过程中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分类施策。

在这种情况下，国资委初步考虑通过几个一

批来解决问题，一是加强管理提升一批，通过管理

提升提高运行效率，拓展营利空间。二是通过技

术改造提升一批，使技术通过加强创新，推动产业

转型，逐步走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三是通过兼并

重组一批，自己的能力难以渡过难关，通过与其他

的企业合作重组、协同，形成新的活力。四是对于

确实没有扭亏希望的企业，关闭退出。

知名财经专栏作家叶檀

处置“僵尸企业”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一

个企业如果长期扶不起来，它就要进入破产重组

阶段，如果破产重组还是无法变好，就要最终破

产。第二是并购重组，如果这家企业还有一些好

的技术、好的品牌，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尽可能减

少成本，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起死回生”。

但是“僵尸企业”再扶持起来非常困难。首

先，如果是地方企业，地方政府非常不愿意处置，

因为处置过程中会面临人员、税收等一系列难

题。其次是企业不愿意，因为他也会面临今后的

信用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再者，处置程序一般

来说并不清晰，因此只能是不断给这些“僵尸企

业”输血。

不管国企还是其他企业，从微观的层面上来

说，都是竞争性的企业，它就需要有一个非常统

一的标准，就是通过改革之后，他们能不能盈利、

能不能解放生产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爱股说数据平台联合创始人邹峻

A股市场很多人就是在炒垃圾股，而且有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去炒。在爱股说的平台，发现资

不抵债的企业就有19家，但是这19家的股票价

格并不低，表现还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发展下

去，不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好处。

就 A 股市场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让

“僵尸企业”退出：第一，要推动市场化的资产证

券化，创造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正能量，加大国

企改革的力度；第二，国家要设计出一套失业稳

定保障体系，帮助这些企业完成脱胎换骨，保证

兼并企业的合法权益。第三，要严打涉嫌市场操

纵，从严从重地处理。而且罚款和没收的资金完

全可以拿去补充“僵尸企业”的失业保障基金。

（本报记者编辑整理）

论道

近来，清理“僵尸企业”的鼓声如

雷鸣般轰响，然而有些地方很冷静，仍

是按兵不动。有一些说法在流行，“先

看看，等一等，别给自己惹麻烦”，有人

为此解释，不是不想清理“僵尸企业”，

而是拿不准，怕被指责国资流失,也怕

得罪人，因而不少企业对清理“僵尸企

业”持拖延观望的态度。应当说，这些

议论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清理

“僵尸企业”与国有资产流失对立起来

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错误的。

清理“僵尸企业”与国有资产流失

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弄清楚。

先从国有资产流失说起。所谓国

有资产流失，是指国有企业资产在价

值形态上的流失。国有资产流失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各种

渠道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

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

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

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毁损、消失的形

式形成流失。这是产权转换所发生的

“交易性流失”。一种是国有企业“体

制性流失”,当前，国企改革着力解决

的就是体制性流失的成本不断增大问

题。我们现在说的是后一种流失。所

谓亏损，实质就是资产缩水。资产缩

水的过程，也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

程。虽然这种流失常常不涉及违法、

不涉及贪污腐败等，但是，如果不改

革、不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不

清理“僵尸企业”，那国有资产流失就

不可避免。这是“体制性流失”自动缩

水，自动流失的特征。

国企改革与清理“僵尸企业”，都

是一种资本流动行为。资产和水一样

总是在流动的，不同的是，资产往高处

流，往更有可能发挥其价值的地方流

动。清理“僵尸企业”就是保障这样的

流动机制。在规范制度下的资产“流

动”，资产将重新创造价值。资产往低

处流，或者是停滞在不能创造价值的

地方，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一些

国企无效低效资产靠政府“输血”来维

持，耗费了国家大量资金，欲活不能，

欲死不甘心。流水不腐，我们必须让

国企资产也恢复“流动”的本质，让国

企资产也“流动”起来。国企资产不流

动，就流失。

再说清理“僵尸企业”。“僵尸企

业”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机，但由于获

得放贷者或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

债企业。“僵尸企业”的特点是“吸血”

的长期性、依赖性，而放弃对“僵尸企

业”的救助，社会局面可能更糟，因此

具有绑架勒索性的特征。是等着这类

企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

一起死，还是快刀斩乱麻，处置这类企

业从而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

向“僵尸企业”宣战，这是迄今为止

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走

出的关键一步。现在，不是一个行业、

一个部门在做，而是一个国家在做。

中国“僵尸企业”最大特点是不流

动的流失。大量的“僵尸企业”占有了

人力、土地、技术与信贷资源，导致中

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发行货币越多，

流动性越紧张，资金的价格越昂贵”的

怪圈。在“僵尸企业”效益低下又不让

倒闭破产的情况下，契约精神和优胜

劣汰的市场法则失灵，企业抓住政府

喜欢GDP的心理，进行政策套利，从而

使得中国经济在“供给端”基本追求产

业低端，但又能很快见效的产业，这使

得中国经济升级的阻力巨大，几乎无

法前进。

可以这样认为，2016年的经济工

作供给结构改革是主题，去产能是主

线，淘汰“僵尸企业”是主要抓手，兼并

重组与清理退出是主要形式。要在推

进改革的过程中防流失，但不能以防

流失为理由而拖延改革，更不能以防

流失为理由而拖延清理“僵尸企业”。

现在，企业负责人中存在“怕流

失”的心态，要使他们明白，不改革、不

清理“僵尸企业”，将是最大的国有资

产流失。与交易过程中的流失相比，

体制性流失后果更糟糕、更严重，也更

需关注。如果消极对待改革，拖着等

着看着，对发展中的机遇抱着“宁可错

过，别万一犯错”的想法，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不能做强做优，甚至发生亏损、

倒闭，那是更大程度的国资流失。

防止国资流失与推进清理“僵尸企

业”并不矛盾。担心“扣帽子”，担心“用

了正确的方法，没干正确的事”，担心

“得罪人”，“等一等”、“拖一拖”的思想

都要不得，这些多是应该清理的“僵尸”

思想，应该从我们的头脑里驱散。

当然，这些说法也提醒了我们，如

何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清理“僵尸

企业”有机结合起来，是当前推进清理

“僵尸企业”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也是必须克服的难题。清理“僵尸企

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是问题

的一面，清理“僵尸企业”过程中会出

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问题的另一

面。这既是一对矛盾，也是矛盾的统

一体，我们要学会从两面来看问题。

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对纺织业

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去产能的成功，

应该解放思想，放下包袱，为2016年

清理“僵尸企业”的阵痛——下岗失业

和金融风险释放做好准备。如果没有

当年那种勇气、那种思想，清理“僵尸

企业”是很难迈开步伐的。

（作者系知名国资专家）

清理“僵尸企业”从清理“僵尸”思想开始
李锦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列为五大

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业内人士指

出，所谓“去产能”，关键就是要从根本

上解决那些大量亏损严重、资不抵债

的“僵尸企业”。

触及“天花板”
“僵尸企业”大限已至

据统计，目前A股市场上共有266

家“僵尸企业”，他们的负债高达1.6万

亿元。2012—2014年三年，这266家公

司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2500亿元，获

得政府补助356亿元。合计收到政府

补助超过5亿元的就有15家。

清华大学社科院战略新兴产业研

究中心主任吴金希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革开始，就有很多由于

有放贷者或政府输血支撑的国有企

业，一直处于“僵而不死”的状态。

“过去，一些政府由于担心职工的

安置问题太过棘手，稍一处理不当，就

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一直拖延，进

而养成了这些企业对于政策‘补血’的

依赖性。时至今日，这些‘僵尸企业’

的存在，显然已经成为影响国有企业

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也

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因此，

处理‘僵尸企业’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

刻。”吴金希称。

显然，中央政府已然意识到了处

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从 2015 年 11

月至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多次

表态要加大清退“僵尸企业”力度，表

示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

企业，要狠下刀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指出，产能过剩

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问题”，而“僵

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严重过剩行

业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正是导致市

场供需失衡的主要因素。

煤炭、钢铁等几大产业
逐步退出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李冶认为，

目前能源行业特别是以煤炭、电力、能

源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能源行

业，面临着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

危及整个行业发展，大量“僵尸企业”

应该被关停。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

1—10 月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降了

68.3%。

有专家分析认为，截至目前，几大

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

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亏损面达80%，

利薄如纸，在这些行业中的国企“去产

能”任务很重，很多“僵尸企业”将会逐

步退出市场。

一位河北钢铁行业人士指出，其

实全国大部分钢铁企业都在亏损。

2015年12月1日，钢坯价格每吨跌破

1500元，比高峰时期的5000多元跌去

了2/3，起码每吨亏损200元。

“但是亏损的企业都不敢停产，因

为一旦停产，银行会催要贷款，死得更

快。国有钢铁企业目前主要靠政府补

贴，每吨要补贴 500 元左右。这些企

业都没死，目前就等现金流扛到何

时。”上述人士说。

据悉，为了处置这些“僵尸企业”，

目前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研究和制订

方案。“具体操作路径将以推进产业重

组为主要方式，多重组、少破产。工信

部日前提出，将开展钢铁、水泥、平板

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点。”工信

部副部长冯飞称。

因地制宜、分类有序
处置“僵尸企业”

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高级顾问李文武认为，“僵尸企

业”的成因复杂，“有的是行业周期，还

有一些是政策性亏损，也有布局不合

理的问题，也有技术跟不上市场形势，

还有内部管理的问题。”

某转制央企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称，因为历史沿革的原因，该央企内

部有几家“死不了、活不好”的“僵尸企

业”。他表示从实操的角度，解决“僵

尸企业”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钱

从哪儿来，二是人往哪儿去。“资产和

人员的问题解决了，“僵尸企业”的正

常退出迎刃而解”。

吴金希指出，化解落后产能、处理

“僵尸企业”迫在眉睫,但是事关数以

万计劳动者的饭碗，改革起来难免会

伤筋动骨。如果不能在政府、企业与

员工之间取得平衡，相关工作的落实

难免会不好推进。

企业生死，牵一发而动全身。因

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企

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

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

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

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

的关系。

“不同的‘僵尸企业’，情况也会千

差万别，因此各地在清理‘僵尸企业’的

过程中,应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抓

住重点、分类化解。”吴金希建议，“对于

那些‘断血即亡’的企业，必须当断则

断，关停并转，加快清理退出；对于那些

仍有价值的企业，则需重新配置资源，

引导其转型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处理

‘僵尸企业’尽可能多重组，少破产。”

吴金希强调，“僵尸企业”要清退，

但是被清理企业的广大员工却不能放

置不管，社会保险要兜底。政府、企业

要发挥协同效应，关注分流人员的后

续生活，通过培训、政策优惠等措施，

鼓励员工创业以及再就业，以便减少

改革阻力。

中央密集布置“去产能”
清理“僵尸企业”成关键

本报记者 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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